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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的基本情况 

冕宁康元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是由冕宁康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设立的全资有限责任公司，经冕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433MA69G0TT56，注册地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长征东

路 42 号滨河丽都 4 号楼 3 栋 1 单元(售楼部 2 楼)，法定代表人：尹昆，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900.00万元，尚未实际出资。 

本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酒店管理；

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1）编制基础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编制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具体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确认和计量，并基于本附

注“三、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所述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编制财务报表。 

（2）持续经营 

本公司对报告期末起 12 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了评价，未发现对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怀疑的事项或情况。因此，本财务报表系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 

三、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本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特点针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

摊销、收入确认等交易或事项制定了具体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所有者权益变动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2. 会计期间 

本公司的会计期间为公历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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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营业周期 

本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房地产行业的营业周期通常从购买土地起到房产开

发至销售变现，一般在 12 个月以上，具体周期根据开发项目情况确定，并以其营业周期

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除房地产行业以外的其他经营业务，营业周期较短，

以 12个月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 

4.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现金等价物是指企业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

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本公司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确认为现金。

将同时具备期限短（一般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

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四个条件的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 

6.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金融工具包括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1）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资产分类应按照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

融资产的分类依据，将金融资产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三类；业务模式决定本公司所管理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来源是收取合同现金流

量、出售金融资产还是两者兼有。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本公司关键管理人

员决定的对金融资产进行管理的特定业务目标为基础确定。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是指金融工具合同约定的、反映相关金融资产经济特

征的现金流量属性。 

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一）本公司管

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二）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

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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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一）本公司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

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二）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

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除上述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之外的金融资产，本公司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在初始确认时，本公司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该指定一经做出，不得撤销。 

 金融负债划分为以下两类：（一）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二）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含属于金融负债的衍生工

具）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本公司改变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时，对所有受影响的相关金融资产进行重分

类。 本公司对所有金融负债均不进行重分类。  

（2）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依据、计量方法和终止确认条件 

本公司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初始确认金融资

产或金融负债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和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直 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

债，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初始确认后，本公司对不同类别的金融资产，分别以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进行后续计量。对不同类

别的金融负债，分别以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进行后续计量。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以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经下列调

整后的结果确定：（一）扣除已偿还的本金。（二）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

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摊销形成的累计摊销额。（三）扣除累计计提的损

失准备（仅适用于金融资产）。  

实际利率法，是指计算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以及将利息收入或利息费用分

摊计入各会计期间的方法。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预计存续期的估计未

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或该金融负债摊余成本所使用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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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权益工具的投资和与此类投资相联系的合同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但在有限

情况下，如果用以确定公允价值的近期信息不足，或者公允价值的可能估计金额分布范围

很广，而成本代表了该范围内对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的，该成本可代表其在该分布范围内

对公允价值的恰当估计。本公司利用初始确认日后可获得的关于被投资方业绩和经营的所

有信息，判断成本能否代表公允价值。  

当对金融资产预期未来现金流量具有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发生时，该金融资产

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当收取某项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终止或；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该转移满

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关于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规定，终止确认

该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的，本公司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该

部分金融负债）。 

（3）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本公司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

金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继续确认所转移的金融资

产，并将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本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

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1）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

止确认该金融资产；（2）未放弃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按照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

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2）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

产整体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认部分和未终止确认部分之间，按照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

行分摊，并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1）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2）

终止确认部分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确认

部分的金额之和 

（4）主要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以活跃市场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不存在活

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采用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

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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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确定其公允价值；初始取得或源生的金融资产或承担的金融

负债，以市场交易价格作为确定其公允价值的基础。 

（5）金融资产的减值测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对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

备。 

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信

用损失是指本公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

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其中，对于企业购买或源生的已发

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按照该金融资产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折现。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相关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

加，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计量其损失准备、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及其变动：（一）如果该金

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

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无论本公司评估信用损失的基础是单项金融工具还是金融

工具组合，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二）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

工具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无论本公司评估信用损失的基

础是单项金融工具还是金融工具组合，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应当作为

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本公司在其他综合收

益中确认其损失准备，并将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且不减少该金融资产在资产负

债表中列示的账面价值。本公司在前一会计期间已经按照相当于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

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了损失准备，但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该金融工具已不再属于自初

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形的，本公司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按照相当于未来 12 个

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该金融工具的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准备的转回金额应当

作为减值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以概率加权平均为基础对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计量。 

本公司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除非该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属于下列情形之一：（一）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

计》规定的套期关系的一部分。（二） 是一项对非交易性权益工具的投资，且将其指定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三）是一项被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且该负债由本公司自身信用风 险变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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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其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四）是一项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且其减值损失或利得和汇兑损益之外的公允价值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7. 存货 

(一)存货的分类 

本公司存货主要包括房地产开发产品、房地产开发成本及其他等。房地产开发产品主

要为房地产在建开发产品、已完工开发产品等。房地产开发产品的实际成本包括土地出让

金、基础配套设施支出、建筑安装工程支出、开发项目完工之前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及开发

过程中的其他相关费用。 

(二)存货的计价方法 

存货在取得时，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包括土地出让金、基础配套设施支出、建筑安

装工程支出、开发项目完成之前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及开发过程中的其他相关费用。房地产

项目存货发出时按个别认定法计价，领用或发出除房地产开发存货以外的其他存货采用加

权平均法确定其实际成本。 

(三)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对于存货因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

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库存

商品及大宗原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

其他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原辅材料按类别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开发产品，其可变现净值按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

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

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

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四)存货的盘存制度 

采用永续盘存制。 

(五)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 

（1）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转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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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装物采用一次转销法。 

（3）其他周转材料采用一次转销法摊销。 

(六)开发用土地的核算方法 

纯土地开发项目，其费用支出单独构成土地开发成本； 

连同房产整体开发的项目，其费用可分清负担对象的，一般按实际面积分摊记入商品

房成本。 

(七)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的核算方法 

不能有偿转让的公共配套设施：按受益比例确定标准分配计入商品房成本； 

能有偿转让的公共配套设施：以各配套设施项目作为成本核算对象，归集所发生的成

本。 

8. 借款费用 

（一）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在符

合资本化条件的情况下开始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在发生时根据其

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

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 

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开始资本化： 

（1）资产支出已经发生，资产支出包括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以

支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 

（2）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3）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

始。 

（二）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冕宁康元置业有限公司财务报表附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本财务报表附注除特别注明外，均以人民币元列示） 

 

14 

 

资本化期间，指从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时点到停止资本化时点的期间，借款费用暂停

资本化的期间不包括在内。 

当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借款费用

停止资本化。 

当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中部分项目分别完工且可单独使用时，该部分

资产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 

购建或者生产的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工，但必须等到整体完工后才可使用或可对外销

售的，在该资产整体完工时停止借款费用资本化。 

（三）暂停资本化期间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生产过程中发生的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 个月的，则借款费用暂停资本化；该项中断如是所购建或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者可销售状态必要的程序，则借款费用继续资本化。在中断期间发

生的借款费用确认为当期损益，直至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重新开始后借款费用继续资

本化。 

（四）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用（扣除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者进行暂

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其辅助费用在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前，予以资本化。 

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

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率

计算确定。 

借款存在折价或者溢价的，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每一会计期间应摊销的折价或者溢价

金额，调整每期利息金额。 

9. 收入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 

本公司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按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确认收

入。 

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

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

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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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价格是本公司因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不包括代第

三方收取的款项。本公司确认的交易价格不超过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入极

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预期将退还给客户的款项作为退货负债，不计入交易价

格。 

当本公司将商品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的时间与客户实际付款的时间不一致时，如果各

方以在合同中明确(或者以隐含的方式)约定的付款时间为客户或本公司就转让商品的交易

提供了重大融资利益，则合同中即包含了重大融资成分。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本

公司按照假定客户在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以现金支付的应付金额确定交易价格。该交

易价格与合同对价之间的差额，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核算。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本公司属于在某一段时间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

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1）客户在本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本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2）客户能够控制本公司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3）本公司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本公司在整个合同期间

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本公司在该段时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

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本公司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

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本公司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点确认

收入。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本公司会考虑下列迹象： 

（1）本公司就该商品或服务享有现时收款权利； 

（2）本公司已将该商品的实物转移给客户； 

（3）本公司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或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 

（4）客户已接受该商品或服务等。 

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作为合同资产列示，合同资产

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计提减值。本公司拥有的、无条件向客户收取对价的权利作为应收

款项列示。本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

示。本公司对于同一合同下的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以净额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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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根据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暂时性差异)计算确认。在资产负债表日，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按照预期

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 

(一)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 

本公司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

税款抵减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是，

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予确认：

（1）该交易不是企业合并；（2）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

可抵扣亏损。 

对于与联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相应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回，且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 

(二)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依据 

公司将当期与以前期间应交未交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但不包

括： 

（1）商誉的初始确认所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2）非企业合并形成的交易或事项，且该交易或事项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

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所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3）对于与子公司、联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该暂时性差异转回的

时间能够控制并且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四、  税项 

1.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应税销售服务收入、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9%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缴流转税税额 5% 

教育费附加 实缴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实缴流转税税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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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下列所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除特别注明之外，“期初”系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系指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期”系指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上期”

系指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

1. 货币资金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银行存款 4,973.84

合计 4,973.84

注：本公司期末无因抵押、质押或冻结等对使用有限制、以及存放在境外且资金汇回

受到限制的款项。

2. 存货

（1）存货分类

项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合同

履约成本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开发成本 196,878,853.33 196,878,853.33

合计 196,878,853.33 196,878,853.33

续表

项目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合同履

约成本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开发成本 196,878,853.33 196,878,853.33

合计 196,878,853.33 196,878,853.33

（2）存货年末余额含有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说明。

存货项目

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企业合

并增加

本期计

提

出售减

少

其他减

少

房地产开发 17,668,353.33 17,668,353.33

（3）开发成本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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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开工时间 
预计 

竣工时间 

预计投资总

额（万元）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2017-3# 地

块 
   196,878,853.33 196,878,853.33 

合计 — — — 196,878,853.33  196,878,853.33  

注：本公司的母公司冕宁康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与冕宁县国土资

源局(现已更名为“冕宁县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

号：512123-2018-B-05），取得了冕宁县国土资源局坐落于冕宁县城厢镇城东南新区的冕

拍 2017-3#地块，土地面积 60,959.50 平方米，出让价款 17,230.00 万元。2020 年 12 月

30 日冕宁县自然资源局、冕宁康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及公司三方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出

让合同补充合同》，2017-3#地块对应的《出让合同》及《出让合同补充条款》受让人由

冕宁康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对应的土地及开发成本转移至公司。 

3.  应付账款 

（1） 应付账款列示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付土地款 78,041,506.25   96,300,743.40 

合计 78,041,506.25  96,300,743.40 

（2） 账龄超过 1 年的重要应付账款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 

冕宁县自然资源局 74,209,212.85 尚未偿付 

合计 74,209,212.85 — 

注：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冕拍 2017-3#地块土地出让价款未偿付本金金额为

6,615.00 万元，分期付款利息 1,189.15 万元，合计 7,804.15 万元，其中超过 1 年的分期

付款利息金额为 805.92万元。 

4. 应交税费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契税 5,169,000.00  5,169,000.00  

合计 5,169,000.00 5,169,000.00 

5. 其他应付款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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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应付款 200,458,710.46    160,451,885.66 

合计 200,458,710.46 160,451,885.66 

5.1其他应付款 

（1） 其他应付款按款项性质分类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关联方往来款 136,496,503.96     110,150,623.66 

违约金及滞纳金 63,962,206.50 50,301,262.00 

合计 200,458,710.46 160,451,885.66 

注：公司因未能按期支付土地出让金，根据土地出让合同条款约定计提逾期付款违约

金累计金额 61,178,700.00 元。 

（2） 账龄超过 1 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109,175,480.95  关联方往来款 

合计 109,175,480.95   — 

6. 未分配利润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上期期末余额 -65,042,775.73  

加：期初未分配利润调整数   

本期期初余额 -65,042,775.73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742,613.81   -65,042,775.73 

本期期末余额 -86,785,389.54 -65,042,775.73 

7. 税金及附加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土地使用税 160,018.69 888,992.71 

印花税  86,150.00 

合计 160,018.69 975,142.71 

8. 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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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办公费 400.00   

合计 400.00   

9. 财务费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利息费用 7,921,143.15   13,766,371.02 

减：利息收入 2.53  

其他支出 110.00   

合计 7,921,250.62 13,766,371.02 

10. 营业外支出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计入本年非经常

性损益的金额 

赔偿金、违约金支出 13,660,944.50 50,301,262.00 13,660,944.50 

合计 13,660,944.50   50,301,262.00 13,660,944.50   

11. 所得税费用 

（1） 所得税费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当年所得税费用   

递延所得税费用   

合计   

（2） 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本期利润总额 -21,742,613.81 -65,042,775.73 

按法定/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 -5,435,653.45 -16,260,693.93 

调整以前期间所得税的影响   

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的影响 3,415,236.13 12,575,315.50 

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2,020,417.33 3,685,378.43 

所得税费用   

12. 现金流量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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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到/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投资/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往来款 20,165,100.00  

利息收入 2.53  

合计 20,165,102.53  

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银行手续费 110.00  

合计 110.00  

（2）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净利润 -21,742,613.81 -65,042,775.73 

加：资产减值准备   

信用减值损失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

资产折旧 
  

    使用权资产折旧（适用于新租赁准则）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

损失（收益以“-”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填列） 7,921,143.15 13,766,371.02 

    投资损失（收益以“-”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少（增加以“-”填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减少以“-”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填列）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填列） 13,826,444.50 51,276,404.71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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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73.84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4,973.84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973.84  

（3）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现金 4,973.84   

其中：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4,973.84   

期末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余额 4,973.84   

六、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关系 

1. 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 

（1） 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 

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

方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对本公司

的持股比

例(%) 

对本公司的

表决权比例

(%) 

冕宁康旅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四川凉山 房地产开发 10,000.00 100.00 100.00 

     注：本公司最终控制方为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关联交易 

1. 关联方资金拆借  

本公司向母公司冕宁康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拆入资金，截止 2021年 06 月 30日，拆

入资金本息合计金额为 1,164,640.06 元。 












